
关于湖北博士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公开转让并挂牌申请文件的 

第二轮审核问询函 

 

湖北博士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现对由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办券商”）

推荐的湖北博士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公开转让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

“全国股转系统”）挂牌的申请文件提出第二轮问询意见。 

1、关于利润真实性。 

（1）关于毛利率波动。 

2021年、2022年公司综合毛利率分别为 29.19%、38.48%，

明显高于同业可比公司。主要产品拉铆连接件、压铆连接件

2022年毛利率均有所上升。 

请公司补充说明：（1）拉铆连接件、压铆连接件的具体

细分产品类型及应用领域，按细分产品类型、应用领域、销

售区域（境内、外）类别量化说明报告期各期公司拉铆连接

件、压铆连接件的主要细分产品价格、数量、主要材料钢材

及其他材料、人工、制造费用变化情况，详细说明公司 2022

年毛利率、毛利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突击确

认以满足挂牌条件情形；（2）按细分产品应用领域分别与同

业可比公司进行毛利率差异比较，说明具体差异原因，进一

步说明公司毛利率明显高于同业可比公司，波动趋势不一致

的合理性。 



（2）关于与忠旺精制的合作。 

报告期各期公司第一大客户均为忠旺精制的子公司，其

中 2021年起，公司对忠旺铝模板的应收账款逾期未收回、公

司陆续停止向其供应产品；公司与辽宁忠旺、安徽忠旺的合

作正常开展，应收账款回款正常，期后 2023年对其销售金额

97.32 万元，应收账款 25.41 万元；同时公司与奇瑞汽车子公

司安徽必达报告期合作逐步深入，安徽必达与辽宁忠旺、安

徽忠旺均为奇瑞汽车的一级供应商，后续可通过持续与安徽

必达应对辽宁忠旺、安徽忠旺破产重整、潜在无法合作的风

险。 

请公司补充说明：（1）2021 年忠旺铝模板相关应收款项

已逾期未收回，公司仍与忠旺精制其他子公司开展大额合作

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2）2021年、2022年及报告期后公司

与辽宁忠旺、安徽忠旺合作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新签

订单、销售金额、应收账款、毛利率等，进一步说明破产重

整对双方合作的具体影响；（3）公司除辽宁忠旺、安徽忠旺、

安徽必达外是否有其他奇瑞汽车供应商合作，期后公司对安

徽必达的销售情况，是否能够实现对辽宁忠旺、安徽忠旺订

单的有效替代。 

（3）关于主要供应商及外协加工。 

公司 2021 年第一大供应商东莞市凯恩特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成立，2021 年、2022 年即与公司开展大额合作，

为公司提供外协加工服务及紧固件半成品；公司主要自有和

租赁生产场所集中在湖北省内，部分外协厂商分布在上海、



江苏、广东等地，与公司生产场所距离较远；公司主要供应

商普遍体量较小、与公司距离较远。 

请公司披露主要外协厂商的地域分布及关联关系情况。 

请公司补充说明：（1）公司向东莞市凯恩特科技有限公

司采购的具体产品及服务，2019 年、2020 年采购金额，详细

说明与其开展大额合作的必要性和合理性；（2）结合公司产

品的具体生产过程、外协加工工序、生产和销售地域分布情

况等详细说明公司与较远距离的省外外协厂商开展合作的

必要性及合理性；（3）报告期各期公司向主要钢材、铝材供

应商采购的金额、数量、单价，结合大宗商品价格、周边市

场价格、第三方采购价格、主要供应商服务半径等进一步说

明公司向较远距离、体量较小的钢材、铝材供应商大额采购

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请公司结合以上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毛利率、毛利变

化及原因分析情况，综合分析说明公司 2022 年净利润大幅

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虚增或调节利润以满足挂牌

条件情形。 

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说明公司实际控制

人资金流水核查情况，说明针对主要客户、主要供应商、外

协厂商采取的具体核查程序、金额、比例、结论，对公司营

业收入和营业成本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毛利率波动

的合理性发表明确意见。 

 

除上述问题外，请公司、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对照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 号——公开转让说明书》《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股票挂牌审核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等规定，如存

在涉及公开转让条件、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

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请予以补充说明；如财务报告审

计截止日至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超过 7 个月，请补充披露、

核查。 

请你们在 10 个交易日内对上述问询意见逐项落实，并

通过全国股转系统公开转让并挂牌审核系统上传问询意见

回复材料全套电子版（含签字盖章扫描页）。若涉及对《公开

转让说明书》的修改，请以楷体加粗说明。如不能按期回复

的，请及时通过审核系统提交延期回复的申请。 

经签字或签章的电子版材料与书面材料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在提交电子版材料之前请审慎、严肃地检查报送材料，

避免全套材料的错误、疏漏、不实。 

我们收到你们的回复后，将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再次向你

们发出审核问询意见。如发现中介机构未能勤勉尽责开展工

作，我们将对其行为纳入执业质量评价，并视情况采取相应

的自律监管措施。 

 

 

 

 



 

挂牌审查部 

二〇二三年七月四日 


